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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3 年 2 月 20 日国务院颁布房地产调控新政五大

措施（即“国五条”）后，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国

五条细则”。在新“国五条”调控政策出台后到细则实

施之前的空白期，3 月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大增，但土地

市场却稍显冷清。我们认为，这是消费者为规避细则

实施后可能对购房成本带来冲击作出的选择，透支了

部分未来的消费。2013 年 4 月，各地方“国五条”细

则开始实施后，房地产市场交易量下降，但价格仍呈

现小幅上涨态势。 

 在各城市的“国五条细则”陆续实施之后，我们认为

此次调控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会逐步显现，可以有效的

遏制房价反弹势头。特别是个税按照差额 20%收取，对

二手房市场尤其是一线城市过热的二手房市场将产生

较大的冲击，对房地产市场活跃度，包括房价和成交

量，都将起到降温的作用。但是，跟以往一样，预计

此轮调控也很难打破房价历次调控怪圈，可能房地产

市场在沉寂几个月之后又会走上上涨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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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 2012 年下半年以来全国主要城市房价不断上涨、交易量明显升高的态

势，国务院常务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颁布了房地产调控新政五大措施（即“国

五条”），对房地产行业开始继 2009 年 12 月中央调控以来的第五次调控。分析本

次调控政策出台后市场的反应，并对未来房地产走势进行展望，是本文的主要内

容。 

一、“国五条”及地方细则政策梳理  

“国五条”延续了中央房地产调控的一贯思路，主要从抑制房地产投资投机

炒作和加大保障房供应作为调控切入点，但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部分条款也更

加严厉：一是二手房交易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由交易总额的 1%，调整为按差额的

20%征收。二是在程度和范围上对限购的要求都更加严格。三是继续严格实行差

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四是要求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范围。五是要求大力推进

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要求到“十二五”期末，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原则上

要实现联网，从而为逐渐将房产税推广至全国更广大地区创造技术条件。 

截至目前，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石家庄、南京、厦门等

35 个城市发布了各自的地方细则。各地的版本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对“国

五条”的重申和强化，没有超预期的政策出台。主要出台的政策如下：第一，确

保 2013 年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涨幅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第二，

适时调整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第三，依法严格按照二手房转

让所得的 20%计征个人所得税；第四，2013 年住房用地供应总量不低于过去 5年

平均实际供应量；第五，对报价过高、涨幅过快的商品房项目，暂不核发预售许

可证。 

在限价和限贷的力度方面，地方政府看起来并非非常严格。一方面，人均收

入涨幅和房价涨幅的统计本就缺乏权威、科学和可比的数据；另一方面，调整第

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利率的条件比较模糊。对于“国五条”争议较大、影

响较强的 20%差额征税政策，多地采取回避政策，仅提及将严格执行国办发

[2013]17 号文（即“新国五条”），并没有明确提出要执行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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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转让所得的 20%计征”。由于多地没有具体落实办法，也使新政落地难度加

大。截至目前，20%差额征税政策除北京有实施实例外，其余地区并未开始执行。

具体主要城市细则要点见表 1： 

表 1 京沪渝细则内容详细解析 
 

“ 国 五

条” 

北京市细则 上海市细则 重庆市细则 

房价控制

目标 

2012 年价格相比保持稳定。

降低自住型、改善型住房价

格，逐步将其纳入限价房序

列管理。 

保持房价基本稳

定。 

主城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增幅低

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

增幅。 

限购 
无住房本市户籍成年单身

人士限购 1 套。 

进一步严格措施。 未涉及。 

限贷 

暂停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

款发放。 

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贷

款的首付款比例。 

根据市场变化，适

时调整第二套住

房贷款首付比例

和贷款利率。 

暂停发放居民家庭购买第三套及

以上住房贷款。 

主城区房价出现上涨过快、上涨

幅度超过房价控制目标时，可进

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

款比例和贷款利率。 

税收 

推进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

动态调整。 

二手房交易过程中能核实

房屋原值的按照个人所得

20%计征；不能核实的，依

法按照核定征收方式计征；

满五年并且是家庭唯一住

房的免征。 

能核实房屋原值

的，依法严格按照

转让所得的 20%

计征。 

继续稳步实施个

人住房房产税改

革试点。 

税务部门要继续

推进应用房地产

价格评估方法加

强存量房交易税

收征管工作。 

主城区个人拥有独栋商品住房、

个人新购高档住房，以及在重庆

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个

人新购二套及以上的征收房产

税。 

转让二手房能核实房屋原值的，

严格按转让所得的 20%计征。 

增加供应 

2013 年计划供应住房用地

1650 公顷。 

增加自住型、改善型住房的

土地供应。 

全年供应量不低

于前 5 年年均实

际供应量。 

住房用地供应总量不低于过去 5

年平均实际供应量。 

引导和调节楼面地价不超过当期

房价的三分之一。 

保障房建

设 

落实建设筹集 16 万套，竣

工 7 万套的任务：二季度前

完成项目供地、规划等手

新开工建设、筹措

和旧住房综合改

造 10.5 万套、750

2013 年建成 15.58 万套、新开工

23.39 万套。 

继续推进公租房保障，对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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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落实财政资金，三季度

确保项目开工建设。 

2013 年年底前，将符合条

件、有稳定就业的来京外来

务工人员纳入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范围。 

万平方米，基本建

成保障性住房 10

万套、730 万平方

米。 

 

本市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

及职校毕业后就业和进城务工及

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 

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比例

达到住房用地年度供应总量的

70%以上。 

市场监管 

提高商品房预售许可门槛，

具体办法由市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另行制定并发布。 

对报价明显高于项目前期

成交价格和周边在售项目

价格且不接受指导的商品

房项目，可暂不核发预售许

可证书或暂不办理现房销

售备案。 

严格执行“一房一

价”、明码标价，

商品住房销售方

案备案审核等规

定。对预销售方案

报价过高且不接

受房屋管理部门

管理指导的，可暂

不予受理销售方

案备案、暂不核发

预售许可证。 

对报价过高、涨幅过快的商品房

项目，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 

 

二、“国五条”及其实施细则对市场的影响 

 在新“国五条”调控政策出台后到细则实施之前的空白期，3 月房地产市场

销售量大增。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房屋销售面积相比 2月均环比上涨 1倍以

上，北京环比上涨 2倍以上，西安环比上涨达 5倍以上。这是消费者为规避细则

实施后可能对购房成本带来冲击影响作出的选择，可能透支了部分未来的消费。 

 2013 年 4 月，各地方“国五条”细则开始实施后，房地产市场交易量下降，

但价格仍呈现小幅上涨态势。CREIS 中指数据库监测显示，监测的 43 个城市中

超过 8成城市成交量环比下降，降幅最大的是丹东，达到 65.5%，其次是北京，

环比下降 56.6%。但住房价格总体仍呈现小幅上涨态势。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

统百城价格指数对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2013 年 4 月，全国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10098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1%，自 2012 年

6 月连续第 11 个月环比上涨。10 个重点城市中，仅上海价格环比略有下降，降

幅为 1.64%，其余重点城市价格均有上升，深圳涨幅最大，环比上涨 11.77%。 

 但与此同时，市场不确定性使得房地产企业拿地趋于谨慎，继 3月土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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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量价齐跌的态势后，4 月土地市场出现量跌价涨。4 月全国 300 个城市共成

交土地 2153 宗，环比减少 17%，同比减少 9%；成交面积 7566 万平方米，环比减

少 24%，同比减少 15%。4 月全国 300 个城市成交楼面均价为 1062 元/平方米，

环比上涨 5%，同比上涨 32%。土地购置面积和房屋新开工面积等先行指标的下降，

将拖累下一阶段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从而减少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增加房价

上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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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房地产调控以来四大主要城市销售面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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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开发商 2013 年 1-3 月份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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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房地产市场走势展望 

 自 2009 年 12 月政府开始楼市调控以来，政策经历了四次升级，分别是 2010

年 1 月的“国十一条”，4 月的“国十条”，9 月的“9.29 新政”，2011 年 1 月的

“新国八条”，2013 年 2 月 20 日出台的“国五条”是第五次调控升级。虽然近

年来政府颁布了多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房价仍没有明显回落，其根本原因主要

有两点： 

  一是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很高，地方政府降

低地价的积极性不高。现行财税体制下，土地出让金仍是地方政府投资收入的主

要来源，土地抵押贷款也是地方政府融资的最重要渠道之一。而今年将正式出台

的《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条例》以及《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土地收益将进一

步向征地农民倾斜，政府的征地成本会大大提高。因此，地方政府将会通过控制

供地数量、维持较高地价来避免出让净收益下降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二是现阶段城市住宅仍然处于供需紧张态势，这种供需关系很难改变。 

  中国新增住房消费需求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城镇化带来的需求。 根

据中国“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每年将提高 0.8 个百分点，当前

人口总量约为 13.47 亿，则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大约为 1078 万人，数据表明，1996

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 2100 万人，即便如此，至 2011 年中国城市

化率才刚刚超过 50%，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80%以上的城市化率，亦低于许多发展

中新兴经济体。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空间仍然很大。按照 2010 年底城市居民

住宅建筑面积 31.6 平方米/人计算，每年城市新移民对住房的需求约为 3.4 亿平

方米。第二部分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需求。根据中国的传统，到了结婚

成家年龄必然带来买房需求。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年龄在 25-34 岁阶段的城

镇人口约有 8700 万。根据过去 30 年数据，假设在未来几年每年有 1500 万人结

婚成家,按照上述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计算,每年这部分住房需求约为 4.74 亿平方

米。这两项需求相加，即便不考虑居民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每年城镇新增住房需

求也将达到 8.14 亿平方米，远超以往年度的年均竣工面积，1998-2010 年的年

均住宅竣工面积 3.83 亿平方米。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的刚性住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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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非常庞大。从供给能力看，由于受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制约，未来可供用于

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必然非常有限。对于刚性需求占比大的房地产市场而言，很少

会出现房价一跌再跌的现象，因为只要房地产市场经过了实质性调整，就可能吸

引一定的刚性需求买家阶段性进场。 

  我们预计，在各城市的“国五条细则”陆续实施之后，此次调控对市场产

生的影响会逐步显现，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有效的遏制房价反弹势头。特别是个税

按照差额 20%收取，对二手房市场尤其是一线城市过热的二手房市场将产生较大

的冲击，对房地产市场活跃度，包括房价和成交量，都将起到降温的作用。但是，

我们认为，控制房价的根本还将是从土地市场和住房金融政策两方面着手。其中

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房产税推广实施这两项新的改革措施会对房地产市场产

生深远影响。此轮调控跟以往一样，尚没有触及推动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因此

很难打破房价历次调控的怪圈，房地产未来在沉寂数月之后可能又会进入新一轮

的涨势。主要推断的依据有三：第一，土地财政以及住房供需紧张两个推动房价

上涨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第二，宏观经济回暖势头疲弱，为了拉动经济增长，

房地产调控继续加码的可能性降低；第三，从 2010 年以来的四次调控来看，房

价在政策出台后短期内持续低迷行情，但在经济复苏乏力和地方政府负债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下，短则一月，长则半年，房价均出现再次上涨（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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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CREIS中指数据 

图 3 35 个城市房地产平均价格  


